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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土建学字〔2022〕27 号

关于开展 2022 年度河南省土木建筑新技术应用

示范工程申报评价工作的通知

各分支机构、地方学会、会员单位及个人会员：

为全面深入贯彻建筑行业新时期高质量发展理念，不断提

升我省土木建筑科技创新水平，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激发建筑

科技工作者的创新能力和活力，调动和鼓励新技术、新工艺、

新产品（设备）、新材料（以下简称“四新技术”）在建筑业

各领域的积极推广应用，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科技成

果评价机制的指导意见》以及《河南省土木建筑新技术应用示

范工程评价办法（试行）》，本着申报自愿、先行试点、分类

指导、总结提高、逐步完善的原则，结合我会工作安排，决定

开展 2022 年度河南省土木建筑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申报评价

工作。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报单位

（一）申报单位为我会会员单位。

（二）本省单位或示范工程申报依托工程在本省的非本省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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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荐单位

申报示范工程可有以下方式推荐：（1）地市土木建筑学会

或有关部门、协会；（2）河南省土木建筑学会分支机构；（3）
央企自荐；（4）其他建设行业学（协）会等。

三、申报立项

（一）申报条件

1.工程类：

新开工工程，具有一定工程规模：公共建筑工程单体建筑

面积在 10000 平方米以上，住宅工程单体建筑面积≥5000 ㎡，

住宅小区一次性开发总建筑面积≥30000 ㎡，市政基础设施工

程和工业项目工程造价≥1000万元。

2.科研设计（须依托工程）类：

科研、院校、勘察、规划、设计、监理、检测、风景园林、

测绘等单位，在工程建设项目中，独立或协同参与进行科学研

究、技术开发、后续试验和相关专业新技术推广应用，包括：

可以独立应用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和引进技术、设备的消化、吸

收再创新的应用成果。

3.拟开展新技术应用的工程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均可申报：

（1）应用住建部“建筑业 10 项新技术”不少于 6 大项，

或在一项工程中应用单项新技术水平突出，在省内处于领先水

平，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有进一步推广应用价值；

（2）成功地推广应用经过相关部门确认的其它先进技术、

材料、工艺、产品（设备）数量不少于 2项且具有较大的社会、

经济效益，有进一步推广应用价值；

（3）在工程上取得或成功应用具有较高水平的新发明、新

技术，在工艺改进、质量提高、效益增加等方面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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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自申报立项之日起五年内完成申报的全部新技术内容。

（二）申报要求

1.填写《河南省土木建筑新技术推广应用示范工程立项申

报书》（附件 1）一式二份。

工程开工后，省内的工程向所在地市土木建筑学会或有关

部门申请立项，经审核同意后报省土木建筑学会；本省企业承

接的省外工程，由单位注册地市土木建筑学会或有关部门审核

同意后报省土木建筑学会。

2.被批准立项的示范工程，如果立项条件发生变化，申报

单位应在立项条件发生变化之日起 30 日内按原申报程序申请

变更，经核实后，河南省土木建筑学会可以做出取消或更改的

决定。

3.符合申报立项条件的工程请于 2022年 7月 30日前报送

或邮寄至河南省土木建筑学会秘书处。

四、申请评价

（一）申请条件

1.已被列入立项的示范工程。

2.完成《河南省土木建筑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立项申报书》

中提出的新技术应用内容。

3.工程已竣工验收。

4. 取得较好的社会及经济效益。

5. 对解决建设行业、区域、学科发展的关键问题，实现技

术进步和行业发展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二）申请评价资料内容及要求

1.填写《河南省土木建筑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评价申请书》

（附件 2）一式二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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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评价资料内容：

（1）《河南省土木建筑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评价申请书》、

《河南省土木建筑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立项申报书》及立项批

准文件；

（2）单项工程新技术推广应用实施方案或工程施工组织设

计（有关新技术应用部分）总结报告；

（3）新技术推广应用综合成果报告：

（4）有关证明文件：

①工程质量证明（地基与基础、主体结构两个分部工程的

质量验收证明，竣工验收报告或竣工验收意见表等）；质量安

全无事故证明（由申报单位或质量安全监督部门出具的证明）

等；

②效益证明（由有关单位或完成单位财务部门核准后出具

的社会效益证明及经济效益与可计算的社会效益汇总表）；

③应用证明（建设单位或监理单位出具的证明原件）；

④其他证明材料。

（5）有关技术文件（通过示范工程总结或形成的技术标准、

专利、工法、科技成果评价等）；

（6）新技术应用影像或 PPT文件（不超过 10分钟）及其

它有关文件和资料。

（7）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的执行单位主要参与人员名单。

3.材料格式及装订要求

（1）纸质申报材料 1套，采用 A4纸胶装成册。

（2）电子版（U盘）材料 1份。包括全部纸质申报材料内

容：申报书、有关证明文件扫描件等，有关图片、影像资料或

PPT文件。须注明申报单位全称及示范工程名称。

4.申请验收截止时间：2022年 11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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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评价

（一）依照《河南省土木建筑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评价办

法（试行）》，由学会专家库中抽取专家，组成专家组对新技

术应用成果进行评价。评价专家实行回避制度，被评价的单位

人员不得聘为专家组成员。专家组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科学民

主、客观公正和保守技术秘密的原则，对工程应用新技术的整

体水平做出综合评价。

（二）通过评价的示范工程，由河南省土木建筑学会审定

后发文公布并颁发证书。

（三）河南省土木建筑学会设“河南省土木建筑新技术应

用示范工程评选工作办公室”，与学会秘书处合署办公，负责

协调、联络和接收、整理、分类申报资料等服务工作。

学会地址：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 96号（省工人文化宫院内

二楼 209房间）

联系电话：15515677849 | 0371-63934798（张老师 纪老师）

联系 QQ ：2078961585
电子邮箱：2078961585@qq.com
学会官网：www.hnstmjzxh.com

附件：

1.《河南省土木建筑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立项申报书》

2.《河南省土木建筑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评价申请书》

3.《河南省土木建筑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评价办法（试行）》

河南省土木建筑学会

2022年 5月 30日


